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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公開展覽版】 

 
 

實施者：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人：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呂城璋建築師事務所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書 

 案名：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申請更新單元範圍面積： 

地號：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地號土地，面積共計 3,555.83平方公尺。 

建號：土城區樂利段 3839、3840、3841、3842、3843、3844、3845、3846、3847、3848、3849、3850、3851、3852、3853、3854、3855、3856、3857、3858、3859、3860、

3861、3862、3863、3864、3865、3866、3867、3868、3869、3870、3871、3872、3873、3874、3875、3876、3877、3878、3879、3880、3881、3882、3883、3884、

3885、3886、3887、3888、3889、3890、3891、3892、3893、3894、3895、3896、3897、3898、3899、3900、3901、3902、3903、3904、3905、3906、3907、3908、

3909、3910、3911、3912、3913、3914、3915、3916、3917、3918、3919、3920、3921、3922、3923、3924、3925、3926、3927、3928、3929、3930、3931、3932、

3933、3934、3935、3936、3937、3938、3939、3940、3941、3942、3943、3944、3945、3946、3947、3948、3949、3950、3951、3952、3953、3954、3955、3956、

3957、3958、3959、3960、3961、3962及 3963建號計 125筆，現況多為五層樓高之建築體，主要建材為鋼筋混凝土造。 

 使用分區：第二種住宅區 

 申請理由及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九條規定申請辦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檢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說明書併同公聽會紀錄、三分之二以上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與其

他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事項： 

申請核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申 請 人：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  一  編  號：53323606 

代 表 人：黃竑哲 

聯  絡  住  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段 415號 12樓 

聯  絡  電  話：（02）2720-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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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一、立切結書人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茲切結所檢附「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計畫書圖內容及申請文件，均正確且屬實。其相

關之法律責任均由立切結書人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自行承擔，與 貴府無關。  

 

二、上開書圖文件內容，如有不實，同意由 貴府撤銷原授予之行政處分，不得異議，並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此致  

新北市政府 

 

 

 

 

 

立 切 結 書 人：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  一  編  號：53323606 

代 表 人：黃竑哲 

聯  絡  住  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段 415號 12樓 

聯  絡  電  話：（02）2720-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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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書 

茲委託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呂城璋建築師事務所全權代表本公司辦理「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之一切申請手續及出列席本案

都市更新審議事宜。特立委託書如上。 

 

委 託 人 ：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黃竑哲 

聯 絡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段 415號 12樓 

聯 絡 電 話：(02) 2720-1587 

統 一 編 號：53323606 

受 託 單 位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蘇許輝 

聯 絡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303巷 3弄 8號 7樓之 1 

聯 絡 電 話：(02)2718-8336 

統 一 編 號：86834065 

受 託 單 位 ：呂城璋建築師事務所 

代 表 人： 呂城璋 

聯 絡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 139巷 15號 1F 

聯 絡 電 話：(02)2707-9136 

統 一 編 號：8380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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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審 議 資 料 表 

檔 名 (本欄由承辦科填寫) 請勾選送審類別  □A:公開展覽  □ B:委員會審  □C:核定  
案 名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基  地  地  號 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 

土 
地 
使 
用 
及 
環 
境 
設 
計 
資 
料 

基 地 使 用 分 區   第二種住宅區 法定建蔽率 60％ 法 定 汽 車 停 車 位 269 輛 更新前後戶數（前／後） 更新前 125 戶／更新後 269 戶 
基 地 面 積 3,555.83 ㎡ 實設建蔽率 49.29％ 實 設 汽 車 停 車 位 273 輛 安置戶數 (合法／違章 ) 0   戶／     0     戶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21,061.83 ㎡ 法定容積率 240％ 法 定 機 車 停 車 位 269 輛 提供公益設施種類、樓層  
工 業 使 用 容 積  實設容積率 568.92％ 實 設 機 車 停 車 位 269 輛 

 
面 積 － 

住 宅 使 用 容 積  住 宅 單 元 268 法 定 裝 卸 停 車 位 0 輛 開 闢 計 畫 道 路 情 形 無 
商 業 使 用 容 積 － 商 業 單 元 1 實 設 裝 卸 停 車 位 0 輛 面 積 0 ㎡ 
其 它 使 用 容 積  － 其 他 單 元   

地 下 層 樓 板 面 積 
地 下 開 挖 規 模 

 
14,151.35 ㎡ 

留 設 人 行 步 道 情 形 － 

各  樓  層 
使 用 概 況 

地 下 層 地下一層一般零售業、集合住宅儲藏室、停車空間，地下二層防

空避難室、停車空間，地下三~五層停車空間 面 積 － 
地面層與低層部 一般零售業、社區大廳、管委會、自行車停車空間 其 他 － 
標 準 層 集合住宅、中繼機房 最 大 樓 層 數 

建 築 物 高 度 
屋 頂 突 出 物 高 度 

23 層 
79.55M 

9.00M 

  

頂 層 部 集合住宅、機房   

適 用 獎

勵 類 型

及 獎 勵

面 積 額

度 

新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容 積 獎 勵 核 算 基 準  

基準七(綠建築) 512.03 ㎡ 

F=1,981.57 ㎡ 
 

適 用 獎

勵 類 型

及 獎 勵

面 積 額

度 

綜 合 設 計 放 寬 規 定 

開 放 空 間 有 效 面 積 1,706.79 

獎 勵 樓 地 板 面 積 0 ㎡ 基準九(更新規模獎勵) 616.15 ㎡ 

基準十二(既有合法建築物之

更新獎勵) 853.39 ㎡ 

增設公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 
獎 勵 增 加 停 車 數 量 － 
獎 勵 樓 地 板 面 積 － 

其 

他 

原建築容積 
地上層 

樓地板面積 
10,278.05 ㎡ 

地下層 850.20 ㎡ 
高氯離子混凝土

建築物獎勵 
地上層 獎勵樓地板面積 

(原容積 30%) 
3,083.41 ㎡ 

地下層 255.06 ㎡ 
容積移轉 獎勵樓地板面積(40%) 3,413.59 ㎡ 

公共服務空間獎勵樓地板面積 - 598.42 ㎡ 

合計 
含地下層 - 22,167.09 ㎡ 

不含地下層 - 21,061.83 ㎡ 

申 請 
資 料 

實 施 者 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 (02)2720-1587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 段 41 5 號 12 樓 傳 真 (02)2725-1979 
建 築 設 計 呂城璋建築師事務所 電 話 (02)2707-9136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 139 巷 15 號 1F 傳 真 (02)2707-9395 

辦 理 
過 程 

過 程 日期 發文文號 備 註 過 程 日期 發文文號 備      註 

1 自辦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
公聽會 102 年 10 月 12 日   5     

2 申請事業計畫報核 102 年 11 月 29 日   6     
3     7     
4     8     

填表人(申請單位)：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蓋章處：                             填表日期：102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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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更新處代表 

黃金河： 

1.去年已經辦過一次公聽會，但因為在更新處受理本案後，實施者必須配合更新處意見或

其他因素調整計畫內容，現在計畫內容與原計畫內容有些變更，故更新處要求實施者在

公開展覽前再舉辦第二次公聽會，針對變更之內容向各位做說明。經由今日開會情形，

勉勵雙方應多加溝通，以期後續審議順利通過、縮短時程。 

2.本案相關資料，亦請實施者近日即上網登錄，並提供書面資料給住戶參考。 

3.今日公聽會會議紀錄及變更內容資料彙整送交更新處後，更新處會辦理公開展覽，公開

展覽期間會召開公辦公聽會、聽證會，以履行都市更新事業資訊公開，以便大家取得相

關資料及資訊。 

1.敬悉。 

2.本次會議相關資料以及書圖內容，後續將登

錄於網路上，以供地主參閱。 

 

土地所有權人 

1.地下一層規劃「零售業/店鋪」，與之前規劃不同，而且這部份以後產權歸誰?是建設公司

的嗎? 規劃這個店舖，如果店鋪是建設公司的，那未來要進駐甚麼行業?  

2.為什麼店鋪要蓋在地下室一樓?可以換成車位嗎? 

3.為什麼要規劃套房?如有合併戶的話，樓上套房的管線不會經過我們的房子嗎?會看見那

些水管嗎? 

4.請實施者提供今天開會的圖面。 

5.當初開會提的是密閉式的中庭、開放走道是開放空間，現在看起來開放空間的規劃好像

不一樣，好像完全都是開放空間? 

6.目前預計 104年 12月取得建照，那現在進度為何?聽說還有 7、8戶尚未同意，那這樣能

像文林苑那樣強制拆嗎?請說明一下整個進度。 

7.今天的公聽會是公辦的?或是自辦的?都更處是否有派代表出席?事業計畫尚未進行審

議，後續的辦理進度如何?。 

8.請問實施者的資本額?新北市都更處的網站尚未看到實施者的資料。公展前是否可在都更

處網站相關資料？ 

9.實施者做得很辛苦這點我認可，但是如果大家有 mail，你們可不可以用 mail通知大家

案件執行進度，可隨時跟大家報告進度，讓住戶覺得有受尊重。 

10.為何要做信託?信託的時間點能否在整個草案通過後? 

11.簡報資料說獎勵值可能會有變更，圖面跟之前也有再做修正，今天這樣聽完也不會有太

大的印象，是否能將今天公聽會資料以書面方式寄發各位地主供我們參考?像獎勵的部份

牽涉到法令，這部份我們也需要再去了解，以免影響到我們自己的權益，所以請提供資

料給我們 

12.信託契約應該是我們跟銀行簽，如果辦信託的話我們要將相關文件委託你們幫我們辦信

託，但信託契約內容對住戶而言相當重要，所以應該由住戶先看過契約確認沒有問題後

較為妥當。 

13.請問這次調整獎勵後，獎勵是變少、變多還是不變。 

14.已完成選屋作業的人，是否現在可以重新選屋？ 

1.感謝各位住戶的指教。 

2.更新單元內部份所有權人產權登記涉及地下

一層部份(非屬防空避難室)，其屬地下層之

使用容積，於更新後僅能規劃於地下層，且

不可規劃為停車位，故目前於地下一層規劃

為店舖使用，住戶仍可依找補原則選屋，倘

若無住戶選配，則更新後其產權歸實施者所

有。店誧未來進駐行業將依相關允許使用規

定辦理，亦可經由社區管委會審核約定辦理。 

3.目前建築設計針對管線空間部分，考量未來

住戶使用性、維護管理之便利性及美觀等需

求，已集中於外牆設置中央立管之管線空

間，以避免因管線規劃不當導致日後有漏水

等問題，未來即便管線須進行維修亦不會影

響其他住戶之使用。 

4.本次因涉及申請獎勵項目之調整，故部份開

放空間亦酌予調整，目前針對有申請開放空

間獎勵之人行步道一律依規定採全開放式規

劃。 

5.信託辦理之時間若延後，單元內可能會有產

權移轉等情形發生，將增加案件不確定性，

倘若諸位所有權人認為現在辦理信託仍不

妥，本公司願配合所有權人之意願延後辦

理，有關信託相關契約，亦於辦理信託前會

請諸位所有權人確認內容。 

6.有關本次會議資料與本案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內容，後續於公展前將完成上網登

 

 



錄，屆時登錄網址再行通知諸位所有權人。 

7.如有住戶要重新選屋，在不影響其他住戶之

原則下，本公司願意配合，惟仍須請住戶儘

早確定，以利案件之執行。 

 

 





7.於貴公司設立一個網頁讓住戶可以查詢。 

8.請公開述明選屋的規則及差額多少、如何補價？ 

9.機車位如何分配？住戶皆可停？ 

10.汽車位是否原住戶應分配每戶至少一位？中和都更每住戶除配一戶外，每戶再分停車位

2位。 

11.請問車位一個的產權面積是多少？ 

12.請附上今公聽會議簡報書面資料、會議紀錄及新北市都更處發函公文影本。 

13.車位要求垂直分配。 

14.請問還有 19戶未同意，請問貴公司如何處理？文林苑事件後，須全部住戶同意才拆簽，

釘子戶的條件是否比原定同意住戶優厚？ 

15.住屋分配意見分歧，建請再多用幾次會議協商，以利推行(動)。 

16.公設是多少 

17.原選屋時 A5為 36~37左右，今天的資料為 41左右？ 

18.2樓的公設太多？ 

19.公設需降低至選屋時的範圍內，才能符合原先的承諾和住戶的期待。 

20. 1.25是怎樣算 

21.房屋估算價值過低 

22.應每一住戶有車位，不需要的住戶可自行處理。 

23.應每一層樓住戶可選擇車位或擴大坪數。 

24.大廳公共設施不需太多。 

期望本案能順利推動。 

5.相關法令規定之處理程序以及都市更新網站

之架設等，實施者將依規定辦理，確保本案

實施之合法性以及住戶權益之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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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壹、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一、辦理緣起 

本案基地位於新北市土城區捷運海山站旁，周邊生活機能便利，且基地西側

為樂利國小、南側為新北高工體育場及新北高工等公共設施，為都市機能相當便

捷之住宅社區。為促進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環境等，

爰依都市更新條例等規定，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據以實施都市更新。 

本案同意比例已達第 22條規定者得免擬具都市更新事業概要，逕行擬具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 

二、法令依據 

本更新單元非位於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遂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10條、11條、19條及第 22條之規定申請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並依據「新北市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規定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本案均符合前揭法令規定，爰

依法提出申請辦理都市更新事業。 

(一)「都市更新條例」第 10條第 2項 

本案同意比例已達條例第 22條「…其屬依第十一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

過三分之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

之同意。」之規定，得免擬具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並依第 19條規定，逕行擬

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 

(二)「都市更新條例」第 11條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土地再開

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得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

單元，依前條規定，申請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 

 

 

(三)「都市更新條例」第 20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涉及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者，應

於依法變更主要計畫後，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其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

正，不違背其原規劃意旨者，或僅涉及細部計畫之擬定、變更者，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得先行依第十九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據以推動更新工作，相關都市計

畫再配合辦理擬定或變更。」 

為利更新單元之整體開發並促進鄰近土地合理發展，本案將配合變更都市

計畫之細部計畫，變更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另以同等面積以上之住宅區土

地變更為廣場用地及綠地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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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貳、計畫地區範圍 

一、基地位置 

基地位處土城區捷運海山站東側，基地為裕民路 92巷 25弄及裕民路 114

巷、裕民路 136巷、學府路一段 270巷及裕民路 92巷所圍街廓範圍中，屬未經

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 

基地北側裕民路為東西向主要道路，往西可直通樹林區、往東銜接中和區。

基地東側之學府路一段可通往板橋區及台北市。基地南側緊鄰新北高工體育場

(詳圖 2-1)。 

二、更新單元範圍 

本更新單元範圍包括土城區樂利段1008地號土地，面積總計3,555.83㎡(詳

圖 2-2、圖 2-3)。本更新單元西側為裕民路 92巷、東側為裕民路 136巷、北側

裕民路 92巷 25弄及裕民路 114巷以及南側為學府路一段 270巷。 

三、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本更新單元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之規定： 

(一)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宅區，非位於農業區、保護區等非都市

發展用地。 

(二)本更新單元北側鄰裕民路 92巷 25弄及及裕民路 114巷(8m)，且單元面積達

3,555.83㎡，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於

同一街廓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一)為完整之計畫街

廓者。(二)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且面積達一千五

百平方公尺者。(三) 臨接二條以上計畫道路，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者。(四)

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並

同時符合下列規定：1.該更新單元於計畫街廓內之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

且無法合併更新者。2.更新後有益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且一次完成更新

者。』。(詳附錄二) 

(三)本更新單元劃定評估指標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十一點自

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全部以整建維護方式實施，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經

本府核准者，得不受第五點至第八點規定之限制： 

 

1.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2.合法建築物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爆炸或其他不可抗力致遭受損

害，亟需重建。 

3.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輻射污染建築物，經本府認定有危險之虞，應

立即拆除或應予修繕補強者。 

 

本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經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符合第十一點第三

項之規定，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擬訂都市更新計畫(認定函內容詳見附錄三)。 

 

 
2-1 ●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參、實施者參與都市更新 

一、實施者 

(一)公司名稱：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代表人：黃竑哲 

(三)公司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 415號 12樓-1 

(四)統一編號：53323606 

(五)聯絡電話：（02）2720-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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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標 

一、強化都市居住安全機能，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透過整體更新規劃，強化都市居住安全機能，配合更新改造政策，保有社區

紋理，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藉由辦理都市更新消除現有區內現有公共衛生、建物老舊等問題，以提供採

光通風良善的建物單元，恢復充滿生機之都市機能，以促進土地發揮應有機能。 

三、塑造優質居住品質，健全都市生活機能 

透過都市更新規劃連續性人行空間，具體提升整體都市環境意向及塑造生活

圈周邊優良寧適環境，健全發展單元之生活機能。 

四、塑造美好都市景觀，誘發周邊環境更新 

本更新單元周邊多屬已開發完成公寓大廈，惟本更新單元環境窳陋、生活品

質不佳，因此，透過都市更新手段，塑造美好都市景觀，改善環境品質，提升整

體居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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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況分析 

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屬 

（一）土地權屬 

本更新單元範圍包括土城區樂利段 1008地號土地，總面積總計 3,555.83

㎡。所有權人皆屬私人所有，共計 124人。相關土地權屬清冊詳 5-1。 

（二）合法建築物權屬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包含 125筆建號，建物面積共計

12,708.65㎡，所有權人共計 124人，皆為私人所有。相關建物權屬清冊詳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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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及建築物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建蔽率 60%，容積率 240%。基地內主

要作為住宅使用，建物以 5 層樓以上老舊建物為主，現況基地北側裕民路 92

巷 25弄及裕民路 114巷、西側裕民路 92巷、東側為裕民路 136巷及南側為學

府路一段 270巷可供通行使用(詳圖 5-2)。 

（二）合法建築物現況 

本案基地合法建築物共 4 棟，現況多為 5 至 6 層加強磚造 25 年以上之老

舊建物(詳圖 5-3)。 

（三）其他土地改良物 

本案基地無其他土地改良物。 

（四）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本案基地無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三、附近地區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基地附近地區土地使用現況，臨裕民路 114巷東側為 17至 18層樓集合

住宅建築，臨裕民路 136巷、裕民路 114巷西側及裕民路 92巷多為 5層樓以上

集合住宅建築，建物 1樓多以商業使用為主，2樓以上為住宅使用，臨學府路一

段 270巷南側為新北高工體育場使用。(詳圖 5-2)。 

 

 

四、公共設施現況 

以基地為中心，半徑 500m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包括有學校、公園、體育場、

捷運站用地等，目前已開闢者為新北高工、新北高工體育場、樂利國小、廣福國

小、學成公園、土城區綜合體育場、捷運海山站等。(詳圖 5-5) 

 

 

表 5-4 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一覽表 

公共設施類別 內容 

學校 新北高工、新北高工體育場、樂利國小、廣福國小 

公園 學成公園 

體育場 土城區綜合體育場 

交通 捷運海山站 

市場 - 

其他 - 

 
5-22 ●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第九點、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

二百四○，並以台灣省零售市場建築規格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點、車站用地以供公車場站及相關設施使用為主，其建築物之建蔽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 

第十一點、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第十二點、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廓或符合左列各款規定，並依規定設置

公共開放空間者，得依第十三點規定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 

一、基地有一面臨接寬度在八公尺以上之道路，其臨接長度在二十五公尺以上或

達周界總長度五分之一以上者。 

二、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一千平方公尺以上，在住宅區、機關用地為一千五百平

方公尺以上者。 

第十三點、依第十二點規定所得增加之地板面積（△FA）按左列核計，但

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二十。 

△ F A＝S ．I    Α：基地面積    Ｓ：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Ｉ：鼓勵係數，依左列規定計算： 

1.商業區：I＝2.89 √S/A －1.0  

2.住宅區、機關用地：I＝2.04 √S/A－1.0 

前項所列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之定義與計算標準依內政部訂頒「未實施容

積管制地區粽合設計鼓勵辦法」之規定 

第十四點、依第十二點規定設置公共開放空間之建築基地，其面臨道路為

二十公尺以上，且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在住宅區、

機關用地為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其所得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F A）得

依第十三點規定核算之增加樓地板面積乘以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第十五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四、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之獎勵相關規定 

「新北市政府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及鑑定實施要點」 

第十四點、實施都市計畫地區高氯離子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重建時，其原

有建築基地之容積獎勵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申請重建時如有增加建築基地者，新增基地不予容積獎勵。前項容積

獎勵額度，由本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審定之。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第四十條、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報縣（市）政府專案核准拆除重

建者，得就原規定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建。原規定未訂定容積率者，

得依重建時容積率重建，並酌予提高。但最高以不超過其原規定容積率、

重建時容積率或總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五、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第一條、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本辦法之適用地區，以實施容積率管制之都市計畫地區為限。 

第四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容積移轉，得考量都市發展密

度、發展總量、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訂定審查許可條件，

提經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之。 

前項審查許可條件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後一年

內未訂定實施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容積移轉申請案件，應

逐案就前項考量之因素，詳實擬具審查意見，專案提經該管都市計畫委員

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本辦法核辦。 

第五條、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容積：指土地可建築之總樓地板面積。 

二、容積移轉：指一宗土地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供建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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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送出基地：指得將全部或部分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之土地。 

四、接受基地：指接受容積移入之土地。 

五、基準容積：指以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規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土地面積所得之積數。 

第六條、條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土地為限： 

一、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

定著之土地。 

二、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三、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但不包括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

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 

前項第一款之認定基準及程序，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之土地，其坵形應完整，面積不得小於五百平方公尺。但因

法令變更致不能建築使用者，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勘定無法合併建

築之小建築基地，不在此限。 

第七條、送出基地申請移轉容積時，以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

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為限；都市計畫原擬定機關得考量都市整體發展

情況，指定移入地區範圍，必要時，並得送請上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之。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送出基地申請移轉容積，其情形特殊者，提經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計

畫地區。 

第八條、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

三十為原則。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

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其可移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

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第九條、接受基地移入送出基地之容積，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該送出

基地及接受基地公告土地現值之比值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

之公告土地現值／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接受基地

之容積率 

前項送出基地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者，其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應扣除送出基地現已建築容積及基準容積之比率。其計算公式如下： 

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土地之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１

－（送出基地現已建築之容積／送出基地之基準容積）〕 

第一項送出基地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且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地上權、徵

收地上權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者，其接受基地移入容積計算公式如

下： 

送出基地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且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地上權、徵收地上

權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者之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接受基地移入之容

積×〔1－（送出基地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地上權、徵收地上權或註記供捷

運系統穿越使用時之補償費用／送出基地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地上權、徵

收地上權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時之公告土地現值）〕 

第九條之一、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其折繳代金之金額，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其

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負擔。 

前項代金之用途，應專款專用於取得與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之第六條

第一項第三款土地為限。 

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內無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土地可供取得者，不得

依本條規定申請移入容積。 

第十條、送出基地除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土地外，得分次移轉容積。 

接受基地在不超過第八條規定之可移入容積內，得分次移入不同送出基地

之容積。 

第十一條、接受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因基地條件之限制，而未能完全使用

其獲准移入之容積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

之其他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二條、接受基地於依法申請建築時，除容積率管制事項外，仍應符合

其他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法規之規定。 

第十三條、送出基地於許可其全部或部分容積移轉前，除第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土地外，應視其類別及性質，將所有權之全部或部分贈與登記為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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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有、縣（市）有或鄉（鎮、市）有。 

前項贈與登記為公有之土地中，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土地，限作無建

築行為之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及兒童遊樂場等公共空間使用。 

第十四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送出基

地進行全面清查，並得會同有關機關（構）依都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

未來地方建設時序及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先後，訂定優先移轉次序後，繕

造送出基地圖冊，於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鄉（鎮、市、區）

公所公告周知及將公告之日期、地點登載當地報紙，並登載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網站。 

前項送出基地圖冊，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公共設施保留地類別、性質及面積。 

二、送出基地之坐落，包括地段、地號、都市計畫圖上之區位。 

三、其他應表明事項。 

第十五條、送出基地圖冊公告後，應置於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及各地政事務所，供公眾查閱。 

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均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

市、區）公所表達移出或移入容積之意願及條件，由各該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提供各項必要之協調聯繫及諮詢服務。 

第十六條、容積之移轉，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檢具下列文件，向該管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其為法人者，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四、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六、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之文件。 

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依第九條之一規定繳納代金者，免附前項第三款至第五

款規定之相關送出基地文件。 

接受基地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重建者，得由實施者提出申請，並得免

附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第十七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後，應即審

查，經審查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

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符合規定者，除第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依第九條之一規定繳納代金完成

後逕予核定外，應於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前條第三項實施者辦畢下列事項

後，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 

一、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 

二、清理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但送

出基地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者，其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之地上權、徵收之地上權或

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不在此限。 

三、將送出基地依第十三條規定贈與登記為公有。 

前項審查期限扣除限期補正之期日外，不得超過三十日。 

第十八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

可容積移轉後，送出基地上之建築物應永久保存，基地上之建築價值喪失

或減損，土地所有權人應按原貌修復。 

第十九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許可容積移轉後，應即更新送出

基地圖冊，將相關資料列冊送由主管建築機關實施建築管理及送該管土地

登記機關建檔，並開放供民眾查詢。 

第二十條、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循都市計

畫擬定、變更程序，訂定容積移轉相關規定者，得依其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容積移轉。其計畫規定之執行如有困難者，得依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

變更之。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6-4 ●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捌、區域內及鄰近地區之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本更新單元內無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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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整建或維護計畫 

本案更新單元全區採重建方式實施，故無整建或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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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強度 

本更新單元位於土城都市計畫區內，屬第二種住宅區土地，面積為 3,555.83

㎡；本更新單元允許最大建築面積為 2,133.50㎡，法定容積為 8,533.99㎡，相

關內容詳見表 10-1。 

允建面積：更新單元面積 × 法定建蔽率 ＝ 3,555.83㎡ ×  60% ＝   

          2,133.50㎡ 

法定容積：更新單元面積 × 法定容積率 ＝ 3,555.83㎡ × 240% ＝  

          8,533.99㎡ 

 

表 10-1 本更新單元建蔽率及基準容積率說明表 

使用分區 
土地面積

(㎡) 

建蔽率 

(%) 

允建面積

(㎡) 

容積率 

(%) 

法定容積

(㎡) 

第二種住宅區 3,555.83 60 2,133.50 240 8,533.99 

二、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申請項目及額度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44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實施辦法」及民國

100年 8月 18日發布之「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辦理。 

本案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核算之容積獎勵面積總計

1,981.57㎡，占法定容積約 23.22%。其餘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包含高氯離子

混凝土建築物獎勵容積、容積移轉及相關建築技術規則獎勵等，申請項目及面積

詳下表所示。 

 

 

 

 

表 10-2 建築容積獎勵試算表 

基地面積 3,555.83㎡ 

基準容積率 240% 

法定容積 8,533.99㎡ 

申請類別 獎勵項目 申請內容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例(%) 

原建築容

積比例(%) 

都市更新獎勵 

七、綠建築 銀級以上 512.03 6.00 - 

九、規模獎勵 
A2:更新規模達

三千平方公尺 
616.15 7.22 - 

十二、既有合法

建築物之更新獎

勵 

(三)屬合法四

層樓以上之建

築物 

853.39 10.00 - 

小計 1,981.57 23.22 - 

申請更新容積上限合計 2,560.20 30.00 - 

註：本案申請建築容積項目包含原建築容積，故更新容積獎勵上

限為 30%。 

高氯離子

混凝土建

築物獎勵

容積 

(土管獎

勵) 

地

上

層 

- - 3,083.41 - 30.00 

地

下

層 

- - 255.06 - 30.00 

容積移轉 - - 3,413.59 40.00 - 

建築

技術

規則

獎勵 

開放空

間獎勵 
- - 1,706.79 20.00 - 

公共服

務空間

獎勵 

- - 598.42 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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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項建築容積獎勵核算 

1.第七點：申請綠建築設計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

級以上者 

本更新單元相關設計依規定符合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之標準，故依

下列規定核算獎勵容積： 

 8,533.99㎡ × 6%＝512.03㎡ 

2.第九點：規模獎勵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二款之規定，未經

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地

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依下列公式計算

獎勵容積： 

             (B1—3,000㎡) 

     A2＝5%＋〔2%×─────────〕 

               500 ㎡ 

                       (3,555.83㎡—3,000㎡) 

       ＝5%＋〔2%×─────────────〕 

                   500 ㎡ 

            ＝7.22% 

A2：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獎勵容積 

B1：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說明:本案之更新單元土地面積為 3,555.83㎡，基地規模可爭取之

容積為 7.22%，獎勵容積為 3,555.83㎡ × 240% × 7.22% ＝ 616.15㎡ 

3.第十二點第三項：既有合法建築物之更新獎勵 

本案更新單元內有 4棟 4層樓以上合法建築物皆座落於 1008地號土

地上，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 

A ＝ B × 10% 

A：獎勵容積 

B：合法 4層樓以上建築物所座落建築基地之法定容積 

A ＝ 3,555.83㎡ × 240% × 10% ＝ 853.39㎡ 

 

（二）建築容積獎勵上限檢討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十三點規定，第四

點至第十二點規定給予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

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

積。 

本案係採原建築容積再加零點三倍法定容積之方式檢討相關建築容

積。其檢討如下： 

1.原建築容積 

原建築容積經檢討現有建築物之使用執照等相關資料後，地上層總

計為 10,278.05㎡，地下層為 850.20㎡。(詳圖 10-1~10-3，附錄五) 

2.建築容積獎勵上限檢討 

本案採原建築容積再加零點三倍法定容積之方式檢討獎勵上限如

下： 

本案申請獎勵：(512.03＋616.15＋853.39)㎡＝1,981.57㎡ 

更新獎勵上限：8,533.99㎡ × 30% = 2,560.20  

→ 1,981.57㎡ ≦ 2,560.20㎡…ok 

原建築容積＋申請建築容積獎勵 =  

10,278.05＋1,981.57㎡ = 12,259.62㎡ 

地上層原建築容積＋建築容積獎勵上限 =  

10,278.05＋(8,533.99× 30%)㎡ = 12,838.25㎡ 

→ 12,259.62㎡ ≦ 12,838.25㎡...ok 

3.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容積核算 

擬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四十條之規定，高氯離子鋼

筋混凝土建築物經報市政府專案核准拆除重建者，得就原規定「變更土

城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容積面積重建，

並以原規定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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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原建築容積檢討圖(地下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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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原建築容積檢討圖(地上二~五層) 

 
10-5 ●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圖 10-3 原建築容積檢討圖(地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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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 開放空間面積及公共服務空間面積計算圖(一) 

裕
民
路92

巷27

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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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 開放空間面積及公共服務空間面積計算圖(二) 

 

裕
民
路92

巷27

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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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一、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 

本更新單元包含裕民路 92巷 27弄、裕民路 114巷及裕民路 114巷 35弄之

非都市計畫巷道，未來依照「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申請現有巷

道之廢止或改道計畫。 

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強度 

本更新單元重建區段包含第二種住宅區，面積為 3,555.83㎡，建蔽率 60%，

容積率 240%，合計基準容積為 8,533.99㎡。 

三、申請容積獎勵後土地使用強度 

本更新單元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之 23.22%，獎勵容積樓地板

面積為 1,981.57㎡；原建築容積為 10,278.05㎡(地上層)、850.20㎡(地下層)；

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容積為 3,083.41㎡(地上層)、255.06㎡(地下層)；

辦理容積移轉為基準容積之 40%，移入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3,413.59㎡；開放空

間獎勵樓地板面積為 1,706.79㎡，公共服務空間獎勵樓地板面積為 598.42 ㎡。  

（一）總計獎勵後總允建建築容積(地上層)為 21,061.83㎡。 

（二）獎勵後平均容積率為 21,061.83／3,555.83＝592.32%。 

（三）更新單元預計住宅戶數為 269戶。 

（四）容納人口數以民國 102年土城區平均戶量 2.82(人/戶)估計，預估更新後計

畫容納人口數為 759人。 

四、建築興建計畫 

（一）建築計畫 

本案預計興建地上 23層之集合住宅，RC構造，戶數共為 269戶(詳 

表 11-1)。地下室開挖至地下 5層，除必要樓電梯間、機電設備外，其餘皆

為汽機車停車位使用。 

（二）相關建築法規檢討 

1.允許使用強度 

(1)允建建築面積：3,555.83*60% = 2,133.50㎡ 

(2)法定容積：3,555.83*240% = 8,533.99㎡ 

(3)原建築容積：10,278.05㎡(地上層)、850.20㎡(地下層) 

(3)申請都市更新獎勵面積(23.22%)：1,981.57㎡ 

(4)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容積(原建築容積 30%)：3,083.41㎡(地

上層)、255.06㎡(地下層) 

(5)容積移轉移入面積(40%)：3,413.59㎡ 

(6)開放空間獎勵部分獎勵樓地板面積：1,706.79㎡ 

(7)公共服務空間獎勵樓地板面積：598.42㎡ 

(8)允建容積：10,278.05 + 1,981.57 + 3,083.41 + 3,413.59 + 1,706.79 

+ 598.42 = 21,061.83㎡ 

(9)允建容積(含地下層)：10,278.05 + 850.20 + 1,981.57 + 3,083.41 

+ 255.06 + 3,413.59 + 1,706.79 + 598.42 = 22,167.09㎡ 

2.容積總樓地板面積(詳圖 11-1～11-30) 

(1)地下一層：樓地板面積-停車空間，共計 796.66㎡。 

(2)地上一層：樓地板面積-梯廳-機電設備面積-管委會使用空間-車道，

共計 635.28㎡。 

(3)地上二層：樓地板面積-管委會使用空間，共計 2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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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上三層：樓地板面積-梯廳-機電設備面積，共計 1,064.10㎡ 

(5)地上四層~十四層：樓地板面積-梯廳-機電設備面積，共計

1,033.08*11=11,363.88㎡ 

(6)地上十五層：樓地板面積-梯廳-機電設備面積，共計 829.36㎡ 

(7)地上十六層：樓地板面積-梯廳-機電設備面積，共計 790.74㎡ 

(8)地上十七~二十二層：樓地板面積-梯廳-機電設備面積，共計

773.28*6=4,639.68㎡ 

(9)地上二十三層(含夾層)：樓地板面積-梯廳-機電設備面積，共計

673.36㎡ 

(10)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 635.28 + 235.73 + 1,064.10 + 11,363.88 + 829.36 + 790.74 + 

4,639.68 + 673.36 + 197.87 = 20,229.82㎡ 

3.都市更新條例檢討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條之一，都市更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執照，

其法規之適用，以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準，並應自擬定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二年內為之，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

為民國 102年 11月 30日。 

4.建蔽率檢討(詳圖 11-31) 

依「變更土城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 60%，本案實設建蔽率 49.29%，符合規定。 

5.建築物高度限制(詳圖 11-32) 

(1)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4條： 

建築物以三．六比一之斜率，依垂直建築線方向投影於面前道

路之陰影面積，不得超過基地臨接面前道路之長度與該道路寬度乘

積之半，且其陰影最大不得超過面前道路對側境界線；建築基地臨

接面前道路之對側有永久性空地，其陰影面積得加倍計算。 

(2)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229條： 

高層建築物應自建築線及地界線依落物曲線距離退縮建築。但

建築物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下部分得免退縮。 

6.冬至日照檢討(詳圖 11-33)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23條規定，住宅區之建築

物在冬至日所造成之日照陰影，應使鄰近基地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

照，本案符合規定。 

7.地下室開挖率(詳圖 11-34) 

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第六項第五點：1.除該計畫區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原則以法定建蔽率加       

10%計算。 

惟另因應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之法定汽機車停車位數量需求

(一戶一車位)，則需開挖至地下六層。為避免開挖深度對捷運用地造成

衝擊，故建議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230條之計算方式檢討

開挖率為 80%。則本案實際開挖率 79.59%始符合規定。 

9.停車位檢討 

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三、交通運輸系統配置事項第(一)、

(四)項停車數量及配置等規定。 

(1)機車停車位 

新建工程應符合一戶設置一汽車一機車之原則，本案共 269戶，設

置 269部機車位 ≧ 法定 269部機車位，本案符合規定。 

(2)汽車停車位 

新建工程應符合一戶設置一汽車一機車之原則，本案共 269戶，設

置 273輛汽車位 > 法定 269輛汽車位，本案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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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建築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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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地下五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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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地下五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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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地下三~四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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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地下三~四層面積計算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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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地下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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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地下二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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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地下一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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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 地下一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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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一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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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0 一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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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二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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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二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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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三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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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4 三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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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5 四~十四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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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6 四~十四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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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7 十五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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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8 十五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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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9 十六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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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0 十六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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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十七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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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2 十七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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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十八~二十二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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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4 十八~二十二層面積計算圖 

 
11-27 

 

●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圖 11-25 二十三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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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6 二十三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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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7 二十三層夾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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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8 二十三層夾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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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9 屋突層平面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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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0 屋突層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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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1 建蔽率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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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2 建築物高度限制及面前道路陰影檢討圖 

 
11-35 

 

●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圖 11-33 冬至日照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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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4 開挖率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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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5 西南向立面圖(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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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6 東北向立面圖(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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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7 西北向、東南向立面圖(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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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9 縱向剖面圖(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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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0 消防救災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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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1 消防救災檢討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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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2 消防救災檢討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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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3 消防救災檢討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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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都市設計與景觀計畫 

一、設計目標及構想 

（一）配合捷運場站周邊發展氛圍，改善當地巷弄景觀及環境，樹立地區更新單

元的建築示範。 

（二）規劃安全人行、車行動線，塑造便利無障礙之步行環境。 

（三）設置公共設施及喬木，提供公眾友善的開放空間。 

二、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與環境調和(詳圖 12-1～12-3) 

（一）建築物規劃地上 23層，地下 5層之集合住宅，並配合周邊道路系統退縮 6

公尺以上的人行步道供作人行使用，藉由開放空間與綠地的留設，創造社區

的生活品質與環境價值。 

（二）白晝，建築物呈現靜態且莊重的視覺印象，夜晚，運用燈光設計來表現建

築物熱情且溫暖的另一面。適當的照明設計可使夜晚的城市給人更多的安

全感，且有助於提升晚間街道的生活品質。建築物的照明設計不僅可為夜

晚的城市加分，更能展現建築結構與空間的層次感。 

（三）本案的設計理念，希望藉由光的呈現形塑建築的美感，並使建築，都市以

及生活產生更有效且密切的互動，更思考並企圖回應能源消耗的議題。規

劃內容將朝向「合理的設計標準」，「節能的照明設備」，「日後的維修成本」

等目標前進，使建築物展現美學與科學並蓄的面貌，同時，也能能達成永

續經營的目標。。 

三、人車動線設計原則(詳圖 12-4) 

（一）更新範圍內臨道路側皆規劃 6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供人行使用。 

（二）為配合既有道路系統，汽機車地下停車場出入口位置均設置於北側，經由 8

公尺寬計畫道路進入汽機車車道。 

四、景觀植栽設計構想(詳圖 12-5～12-10) 

本案都市更新案件之虛實空間，透過與環境語彙之整合與串聯，透過建築

退縮、植栽與舖面變化之配置，呼應本案基地型式及建築物量體。 

（一）沿街步道 

基地外圍留設 6公尺無頂蓋人行步道，塑造林蔭大道氛圍，並提供民

眾安全舒適開放空間。 

（二）景觀庭園 

利用一樓中庭空間，導引人行動線進入景觀庭園，豐富的植物增加生

態多樣性及趣味性，並提供良好休憩空間、交誼及親子空間。 

五、鋪面計畫(詳圖 12-11) 

（一）本案之舖面配置，主要以透水佳、耐用性高、低維護管理之舖面為考量。 

（二）地面層的人行步道，未來將成為該區域周邊珍貴的都市開放空間，因此留設

了通行空間，在材質方面則選用防滑耐磨的燒面/粗鑿面石材舖面。 

（三）車道進出口之舖面延續人行空間，另考量粗糙面或 顏色變化加強行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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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地東北側創造地景變化，利用防滑耐磨的燒面/粗鑿面石材舖面，配合石

材鋪面之設計，供行人停留、通行、交流之戶外環境。 

六、夜間照明計畫(詳圖 12-12～12-14) 

（一）夜間出入動線，空間陰暗處加強照明提高夜間使用安全，且在燈具考量上需

避免炫光刺目。 

（二）燈具位置需考量避免受到喬木樹蔭遮掩減低照明效果。 

（三）燈具以低維護成本為主。 

（四）基地周邊人行通道設置景觀投光燈、地坎燈，提供步行者安全照明。 

（五）於優型主樹設置投光燈，提供樹影搖曳效。 

（六）車道設置車道燈，引導車輛進入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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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日間環境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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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建築量體立面材質及色彩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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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建築量體立面材質及色彩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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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 人車動線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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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 基地高程及排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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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7 建築基地景觀植栽計畫示意圖(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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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9  景觀綠化面積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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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0  綠覆率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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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1  屋頂景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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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3  鋪面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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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4  夜間環境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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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5  建築夜間照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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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6  照明配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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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一、實施方式 

本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出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同意之人數比例為

83.87%及其面積同意比例為 81.99%，私有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出具書面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同意書同意之人數比例為 83.87%及其面積同意比例為 82.05%，已達

申請事業計畫之同意比例，後續將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

新事業之執行。 

二、有關費用分擔 

本計畫之相關費用本計畫之相關費用係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

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表」估算，說明如下： 

(一)經費項目 

1.工程費用 

(1)重建費用 

A.建築設計費 

包含建築、水電、消防、結構之設計費、簽證費及建照領取相

關費用。 

B.營建費用 

包含更新後建築物施工費、整地費、材料費及工程監造等其他

必要費用。 

C.空氣污染防治費 

依「空氣污染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營建業主應繳納之空氣污

染防制費。 

D.公寓大廈公共基金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案工程造價一定

比例或金額提列公共基金，其標準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編列。 

E.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以每戶七萬五千元提列。 

F.建照執照相關規費 

以法定工程造價千分之一提列。 

(2)公共及公益設施 

2.權利變換費用 

(1)都市更新規劃費及調查費用 

包含研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法定程序辦理作業費用等。 

(2)不動產估價費用 

包含三家估價師之委託估價與簽證費用。 
 

(3)鑽探費用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以每孔七萬五千元提列，本計

畫需探鑽孔數約 6孔。 

(4)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 

更新前基地土地及建物重新調查及測量簽證圖說費用。 

(5)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 

實施者給付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所需費用。 

(6)地籍整理費用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以每戶 2萬元編列 

(7)其他必要業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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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信託費 

依工程費用、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及合法

建築物拆遷安置費總額 0.3%計算。 

B.鄰房鑑定費 

更新前對更新單元周邊一定範圍內之鄰房進行鑑定費用。 

C.容積移轉費用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規定計算提列費用。 

 

3.貸款利息 

更新期間工程費用與都市更新費用所衍生之貸款利息。 
 

4.稅捐 

本案參考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標

準」提列，稅捐費用包含印花稅及房屋稅。 

5.管理費用 

(1)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 

實施者自更新作業啟動至更新完成後，所進行整合、人事、庶務等

行政作業、各項法律、會計等勞務支出與人事管理所需支付費用。 

(2)信託費用 

為確保更新案可依計畫進行，保障地主權利，將更新單元內不動產、

實施經費信託予信託機構之費用。 

(3)銷售管理費用 

實施者更新後取得之折價抵付產品之銷售費用，包含廣告、企劃及

銷售等成本費用。 

(4)風險管理費用 

風險管理費用可視為實施者投入資本、創意、管理技術與風險承擔

所獲取之相對報酬。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3條第 1項第 6款

規定辦理。 

(二)分擔方式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0條規定，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

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 

(三)經費來源 

更新單元實施經費來源由實施者自有資金及融資支應，財源籌措及運用需

視資金狀況決定，參考相關案例投資者所願意提供自有資金比例經驗及一般銀

行能接受之比例，本案自有資金比例約占共同負擔之 30%，其餘 70%資金係融

資貸款。本更新單元預估費用負擔詳載於財務計畫章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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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拆遷安置計畫 

一、地上物拆遷計畫 

（一）法令依據 

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6 條第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

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並通知其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由實施者

代為拆除；逾期不拆除或遷移者，實施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代為之。 

（二）拆遷方式及面積 

本案地上物預計於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後，依相關規定將地上物騰空，

拆除面積為現況合法建築物面積 12,708.65㎡。 

（三）預計拆遷時程 

本案地上物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9條規定，權利變換核

定發布實施日起十日內，通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公告拆遷日，如

為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行者，並應通知代管機關或執行法院。 

二、土地改良物補償與安置 

（一）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 

1.合法建築物認定 

本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之認定，以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者或已取得建築使用執照者為原則。 

2.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 

拆遷安置費以每建號補償 10萬元為計算基準。 

拆遷安置費 

=建號數 × 10萬元/建號 

=125 × 100,000元 

= 12,500,000 (元) 

(二) 非法建築物拆遷安置 

本案無舊違章建築物，故無非法建築物拆遷之補償。 

(三) 預計發放時程及方式 

本案拆遷補償費預計發放時程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20條規

定，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日起 15日內辦理。 

三、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本案無其他土地改良物，故無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四、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補償與安置 

本案無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故無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

補償與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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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費用 

(1)信託費用 

信託費用為工程費用及拆遷安置費等 2項費用總和之 0.3%每年

計算，並以三年計之，為 18,847,979元。 

(2,081,719,875+ 12,500,000)×0.3%×3 = 18,847,979 

(2)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 

人事行政管理費為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及稅捐 4

項費用總和之 5%計之，為 118,677,667元。 

(3)銷售管理費用 

銷售管理費為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及稅捐 4項

費用總和之 6%計之，為 142,413,200元。 

(4)風險管理費用 

風險管理費以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及人

事行政管理費、信託費用等 6項費用總和之 12％計之，為

301,329,478元。 

風險管理費=(重建費用(A)+權利變換費用(C)+貸款利息(D)+稅

捐(E)+信託費用(E2)+人事行政管理費(E3))×12% = 2,511,078,982  

×12% = 301,32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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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1  現金流量表 

第1~6月 第7~9月 第10~12月 第13~15月 第16~18月 第19~21月 第22~24月 第25~27月 第28~30月 第31~33月 第34~36月

準備期 總計

融資(7成) 103,418,758 266,820,396 248,205,019 237,863,144 258,546,895 357,828,903 289,572,523 161,333,263 144,786,261 0 0 2,068,375,162

自有資金(3成) 44,322,325 114,351,598 106,373,580 101,941,347 110,805,812 153,355,244 124,102,510 69,142,827 62,051,255 886,446,498

實施更新成本抵付價值 1,329,669,747 1,625,151,913 2,954,821,660

小計 147,741,083 381,171,994 354,578,599 339,804,491 369,352,707 511,184,147 413,675,032 230,476,089 206,837,516 1,329,669,747 1,625,151,913 5,909,643,320

容移成本 0

建築設計費 25,660,583 0 0 0 0 0 0 0 0 17,107,056 42,767,639

營建費用 271,673,773 251,549,790 245,512,595 267,648,977 392,417,673 311,921,740 160,991,866 110,681,908 0 0 2,012,398,322

工程管理費 0 0 0 0 0 0 0 0 0 0 0

空氣污染防制費 88,920 0 0 0 0 0 0 88,920 0 0 177,840

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3,888,676 3,888,676

公設開闢費用 0 0 0 0

外接水電工程費 10,237,500 10,237,500 0 0 20,475,000

建照相關費用 1,006,199 0 0 0 0 0 0 0 1,006,199 0 0 2,012,398

更新規劃費 6,628,765 0 0 0 0 0 0 0 0 0 2,840,899 9,469,664

鑽探費用 450,000 450,000

測量費用 200,000 200,000

拆遷補償 12,500,000

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 23,735,533 5,933,883 5,933,883 9,494,213 9,494,213 9,494,213 9,494,213 9,494,213 11,867,767 11,867,767 11,867,767 118,677,667

小計 -70,181,081 -277,696,577 -257,483,674 -255,006,809 -277,143,190 -401,911,886 -321,415,953 -180,723,579 -177,646,666 -51,743,463 -94,477,530 -2,352,930,406 

息前淨現金流量 77,560,002 103,475,417 97,094,926 84,797,682 92,209,517 109,272,261 92,259,079 49,752,510 29,190,851 1,277,926,284 1,530,674,383 3,556,712,914

息前淨現金累計 77,560,002 181,035,420 278,130,345 362,928,028 455,137,545 564,409,806 656,668,885 706,421,395 735,612,246 2,013,538,530 3,544,212,914

融資部分

貸款利息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74,556,595 

本金 0 0 0

小計 0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9,319,574 0 0 -74,556,595 

息後淨現金流量 77,560,002 94,155,843 87,775,351 75,478,108 82,889,943 99,952,687 82,939,505 40,432,936 19,871,276 1,277,926,284 1,530,674,383 3,482,156,319

息後淨現金累計 77,560,002 171,715,845 259,491,197 334,969,304 417,859,247 517,811,934 600,751,439 641,184,375 661,055,651 1,938,981,935 3,469,656,319

現金流出

交屋期施工期

現金流出

現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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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一、特別約定事項 

本公寓大廈法定空地留設之人行步道部分(914.49 ㎡)，乃依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規劃為公共使用空間，屬於法令規定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應無償提供不特

定公眾使用，並設立人行步道告知牌，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留設之人行步

道由本公寓公共管理基金維護，區分所有權人應遵守本項規定，不得設置屋簷、

雨遮、圍籬或其他障礙物或禁止公眾通行，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變更使用。 

二、容積移轉說明 

(一)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

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 30%為原則。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

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其可移

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 40%。 

(二)容積取得及分配方式 

本案申請容積移轉之容積取得方式，以捐贈同一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

用地為主，容積移入後之權益由參與本案都市更新事業之權利人及實施者共

享。 

1.容積取得方式 

本計畫擬辦理容積移轉之容積，將透過捐贈土城都市計畫內公共

設施來取得。辦理容積移轉所需之費用依權利變換相關規定納入共同

負擔項目計列，由案內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2.容積送出基地 

本案計畫以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道路用地作為容積送出基地，實施者

於申請建築執照前將購買土城都市計畫案內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不包含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

取得者)。 

(三)申請容積移轉額度檢討 

1.容積移出額度 

本案依上述規定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之方式取得容積，預估申請額

度為基準容積之 40%，樓地板面積為 3,413.60㎡。本案實施者將於申請

建築執照前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全部同意其所有土地作為容積接受基地。 

 

基地面積：3,555.83㎡  容積率：240% 

容積移入上限＝3,555.83×240%×40%＝3,413.60㎡ 

 

2.接受基地 

本案更新單元建築基地全部作為容積移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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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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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公寓大廈規約草約 
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地號土地更新單元公寓大廈訂定規約條款如下，本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無權占有人及住戶均有遵守之義務： 

第一條 本規約效力所及範圍 

本規約效力及於本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無權占有人及住戶。 

本公寓大廈之範圍如附件一中所載之基地、建築物及附屬設施(以下簡稱標的物件)。 

 

第二條 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 

一、本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界定如后。 

(一)專有部分：指編釘獨立門牌號碼或所在地址證明之家戶，並登記為區分所有權人所有者。 

(二)共用部分：指不屬專有部分與專有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三)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使用者名冊由管理委員

會造冊保存。 

(四)約定共用部分：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同使用者。 

二、本公寓大廈基地退縮開放空間(詳附圖)規劃為公共使用空間，屬於依法令規定不得為約定專用

部分，且應提供不特定公眾使用，嗣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不得任意變更。 

三、本公寓大廈規劃管委會空間，屬於依法令規定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嗣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亦不得任意變更。 

四、本公寓大廈法定空地、樓頂平臺及公共服務空間(包含供住戶使用及開放公眾使用兩部分)為共

用部分，應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共同使用，非經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不得

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但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已有約定時，從其約定。 

五、本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非經規約規定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不得懸掛或設置廣告物，且其懸掛或設置應依法令規定辦理。 

六、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於陽臺不得違建，如需裝置鐵窗時，不得妨礙消防逃生及救災機能，應

先經管理委員會同意，方得裝設。 

七、本公寓大廈之停車空間應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約定專用部

分。無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且為共同持分之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授權管理

委員會得將部分之停車空間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 

 

第三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本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其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之召開，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召集人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 

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

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得於公告欄公告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二日。管理委員之選任事

項，應在前項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三、下列各目事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一)規約之訂定或變更。 

(二)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三)公寓大廈有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 

(四)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 

(五)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 

(六)管理委員執行費用之支付項目及支付辦法。 

(七)其他依法令需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 

四、會議之目的如為專有部分之約定共用事項，應先經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書面同意，始得

成為議案。 

五、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

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 

六、會議之目的如對某專有部分之承租者或使用者有利害關係時，該等承租者或使用者經該專有部

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得列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陳述其意見。 

七、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有一表決權。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該表決權應推由一人行使。 

八、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但受託人於受

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數超過區分

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代理人應於簽到前，提出區分所有權人之出席

委託書。 

九、開會通知之發送，以開會前十日登錄之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為據。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於開會前如

有異動時，取得資格者，應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第三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

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

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外，其餘決議均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

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十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第十款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合計未達第十款定額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人並

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

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前揭決議之會議紀錄依本條例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書

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會議

主席應於會議決議成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十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出席人數與表決權之計算，於任一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

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任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專有部分之個數超過全部專有部分個數

總合之五分之一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十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會議紀錄，由主席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

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十四、會議紀錄應包括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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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會時間、地點。 

(二)出席區分所有權人總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比例總數及所占之比例。 

(三)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 

 

第四條 公寓大廈有關文件之保管責任 

規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簽名簿、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使用執照謄本、

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

鑑及有關文件應由管理委員會負保管之責，區分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如有書面請求閱覽或影印

時，不得拒絕。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委員人數 

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為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組成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名。 

二、副主任委員一名。 

三、負責財務管理之委員（以下簡稱財務委員）。 

四、委員○○名。 

前項委員名額，合計最多為二十一名，並得置候補委員五名。委員名額之分配，得以分層、分棟等

分區方式劃分。並於選舉前十日由召集人公告分區範圍及分配名額。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住戶任之。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選任時應予公告，解任時，亦同。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 

一、主任委員應每二個月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乙次。 

二、管理委員會會議，應由主任委員於開會前七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管理委員。 

三、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或經三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請求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時，主任

委員應儘速召開臨時管理委員會會議。 

四、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

通過。管理委員因故無法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得以書面委託其他管理委員出席。但以代理一

名委員為限。 

五、有關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開會時間、地點。 

(二)出席人員及列席人員名單。 

(三)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 

六、管理委員會會議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會議紀錄，由主席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公告之。 

第七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之資格及選任 

一、主任委員由管理委員互推之。 

二、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主任委員於管理委員中選任之。 

三、委員應以下列方式之一選任： 

(一)委員名額未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

比例多者為當選。 

(二)委員名額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該分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者為當選。 

四、委員之任期，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為期○年○月(至少一年，至多二年)，其

中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負責監察業務之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委員連選得連任。 

五、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即當然解任。 

(一)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 

(二)管理委員喪失住戶資格者。 

六、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任期屆滿未再選任或有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所定之拒絕移

交者，自任期屆滿日起，視同解任。 

七、管理委員出缺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其任期以補足原管理委員所遺之任期為限，並視一任。 

 

第八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之消極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 

一、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或違反工商管理法令，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期之宣告，服刑期滿

尚未逾二年者。 

二、曾服公職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二年者。 

五、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第九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之權限 

一、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並依管理委員會決議執行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事項。 

二、主任委員應於定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對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報告前一會計年度之有關執行事

務。 

三、主任委員得經管理委員會決議，對共用部分投保火災保險、責任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 

四、主任委員得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將其一部分之職務，委任其他委員處理。 

五、副主任委員應輔佐主任委員執行業務，於主任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代理其職務。 

六、財務委員掌管公共基金、管理及維護分擔費用 (以下簡稱為管理費)、使用償金等之收取、保管、

運用及支出等事務。 

七、管理委員應遵守法令、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員會之決議。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

利益，誠實執行職務。 

八、管理委員得為工作之需要支領費用或接受報酬，其給付方法，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

之。 

第十條 公共基金、管理費之繳納 

一、為充裕共用部分在管理上必要之經費，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

理委員會繳交下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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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基金。 

(二)管理費。 

二、管理費由各區分所有權人依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分攤之。但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

開前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決議時，買賣契約或分管契約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規定者，各區

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三、各項費用之收繳、支付方法，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 

四、管理費以足敷第十一條第二款開支為原則，公共基金依每月管理費百分之二十收繳，其金額達

二年之管理費用時，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停止收繳。 

五、區分所有權人若在規定之日期前未繳納應繳金額時，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

額及另外收取遲延利息，以未繳金額之年息一○％計算。 

 

第十一條 管理費、公共基金之管理及運用  

一、管理委員會為執行財務運作業務，應以管理委員會名義開設銀行或郵局儲金帳戶。 

二、管理費用途如下： 

(一)委任或僱傭管理服務人之報酬。 

(二)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或使用償金。 

(三)有關共用部分之火災保險費、責任保險費及其他財產保險費。 

(四)管理組織之辦公費、電話費及其他事務費。 

(五)稅捐及其他徵收之稅賦。 

(六)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費用。 

(七)其他基地及共用部分等之經常管理費用。 

三、公共基金用途如下： 

(一)每經一定之年度，所進行之計畫性修繕者。 

(二)因意外事故或其他臨時急需之特別事由，必須修繕者。 

(三)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 

(四)供墊付前款之費用。但應由收繳之管理費歸墊。 

 

第十二條 重大修繕或改良之標準 

前條第三款第三目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指其工程金額逾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 

第十三條 共用部分修繕費用之負擔比例 

共用部分之修繕，由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公共基金不足時，由區分所有權人

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所致者，由該區分所

有權人或住戶負擔。 

第十四條 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 

住戶對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 

第十五條 約定專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使用償金繳交或給付 

共用部分之約定專用者或專有部分之約定共用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繳交或給付使用償金： 

一、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所載已擁有停車空間持分者，或該契約訂有

使用該一共用部分或專有部分之約定者。 

二、登記機關之共同使用部分已載有專屬之停車空間持分面積者。 

前項使用償金之金額及收入款之用途，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後為之。但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召開前或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授權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決議時，由管理委員會定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第一項使用償金之議案，得不適用第三條第四款提案之限制。 

 

第十六條 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之使用限制 

一、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之。 

二、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於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應依符合法令規定之方式使用，並不得有損

害建築物主要構造及妨害建築物環境品質。 

 

第十七條 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一、管理委員會之會計年度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二、管理委員會應製作並保管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金與應

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附屬設施設備清冊、固定資產與雜項購置明細帳冊、區分所有權

人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名冊等。如區分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提出書面理由請求閱覽或影印時，

不得加以拒絕。但得指定閱覽或影印之日期、時間與地點。 

 

第十八條 糾紛之協調程序 

一、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發生糾紛時，由管理委員會邀集雙方當事人進行協調。 

二、有關區分所有權人、管理委員會或利害關係人間訴訟時，應以管轄本公寓大廈所在地之臺北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法院。 

 

第十九條 違反義務之處置規定 

一、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及違反共同利益行為時，管理委員會應按下列規定

處理： 

(一)住戶違反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權利時，

有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情事；於他住戶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

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有拒絕情事；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

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

經協調仍不履行時，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管理委員會本身

於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該住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有拒絕情

事時，亦同。 

(二)住戶違反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有任意變更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

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設備之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行為時，應予

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理，該住戶應於

一個月內回復原狀，屆期未回復原狀者，由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其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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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戶違反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未依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

者，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

損害賠償。 

(四)住戶違反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於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方式有違反使用

執照及規約之規定時，應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者，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要求其回復原狀。 

(五)住戶違反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有破壞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安寧等行為

時，應予制止，或召集當事人協調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地方主管機關處理。 

二、住戶有下列各目之情事，管理委員會應促請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改善，於三個月內仍未改善者，

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而住戶若為區分所有權人時，

亦得訴請法院命其出讓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一)積欠依本條例及規約規定應分擔費用，經強制執行再度積欠金額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一

者。 

(二)違反本條例相關規定經依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

犯者。 

(三)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 

三、前款強制出讓所有權於判決確定後三個月內不自行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理委員會得

聲請法院拍賣之。 

 

第二十條 其他事項 

一、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事項，本規約未規定者，得授權管理委員會另定使用規則。 

二、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有異動時，取得資格者應以書面提出登記資料。 

三、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出租他人或供他人使用時，該承租者或使用者亦應遵守本規約各項

規定。 

四、區分所有權人及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應在租賃(或使用)契約書中載明承租人(或使用人)

不得違反本規約之規定，並應向管理委員會提切結書。 

五、本規約中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及其他相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 

六、本公寓大廈公告欄設置於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七、本公寓大廈屋脊裝飾物之管理維護由管理委員會為之。 

 

第二十三條 管理負責人準用規定之事項。 

本公寓大廈未組成管理委員會時，應推選管理負責人處理事務，並準用有關管理委員會應作為之規

定。 

 

第二十四條 本規約訂立於民國○年○月○日。 

 
 

住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 3-4 

 

●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地下共用專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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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層共用專有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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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層共用專有示意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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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畸零地檢討說明 

說 明 書  

  有關本所受吉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辦理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號等 1筆地號之建

築規劃設計，其基地使用範圍非為其他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且除土城區樂利段 1009地號土

地外，未使相鄰土地成為新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所稱之畸零地相關事項，本案基地範圍周邊

說明如下: 
 

  一、有關基地位於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08等 1筆地號，領有 76年第 0762號等 1張建 

    造執照，77 年(土)第 0688號、77 年(土)第 0926號、77 年(土)第 1409號、77 年(土) 

    第 1650號等 4張使用執照。西北側臨接 8M計畫道路，西側、南側、東側臨接 4M計 

    畫道路。(詳附件一) 

  二、基地東北側土城區樂利段 1005等 1 筆地號土地，地目為水，經查為道路用地，其使 

    用範圍非涵蓋到本案建築基地。(詳附件二) 

  三、基地南側土城區樂利段 983等 1 筆地號土地，地目為田，經查為捷運系統用地，其 

    使用範圍非涵蓋到本案建築基地。(詳附件三) 

  四、基地南側土城區樂利段 984等 1 筆地號土地，地目為田，經查為道路用地，其使用 

    範圍非涵蓋到本案建築基地。(詳附件四) 

  五、基地西側土城區樂利段 1014 等 1 筆地號土地，地目為田，經查為道路用地，其使用 

    範圍非涵蓋到本案建築基地。(詳附件五) 

  六、基地西北側土城區樂利段 1013等 1 筆地號土地，地目為水，經查為道路用地，其使 

    用範圍非涵蓋到本案建築基地。(詳附件六) 

  七、基地北側土城區樂利段 1009等 1筆地號土地，地目為水，經查為住宅用地。其相鄰 

    之土城區樂利段1010等1筆地號土地領有 73年第 1724號等 1張建造執照，74年(土) 

    第 1932號等 1張使用執照、土城區樂利段 1011等 1 筆地號土地領有 81年第 0890 

    號等 1 張建造執照，84年(土)第 1482號等 1筆使用執照，經查皆未包含 1009地號， 

    且目前為鄰地土城區樂利段 1010地號之建物所佔用，其使用範圍非涵蓋到本案建築 

    基地。(詳附件七) 

 

  綜上所述，本案基地使用範圍非為其他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亦非新北市畸零地使用規

則所稱之畸零地；除土城區樂利段 1009地號土地外，本案未使相鄰土地成為新北市畸零地使

用規則所稱之畸零地相關事項，特此說明。 

 

此致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 

 

                                      說明人：呂城璋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呂城璋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 139 巷 15號 

                                      電 話：02-27079136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0 2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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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原建築容積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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